社区矫正工作培训管理制度

第一条：培训目的

为确保临淄区社区矫正工作正常进行，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培训原则

根据司法局、司法所矫正工作开展实际情况及智慧矫正工作需求，以全面提升、突出重点、结合实际、追求实效为原则，采取丰富灵活的培训方式，确保培训质量。
第三条：培训范围

从事社区矫正相关工作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各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事业编、公益岗、长期专业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志愿者，都要依据本制度规定参加培训。
第四条：培训机构

局办公室负责培训活动的立项审批和考核，社区矫正工作科负责培训活动的计划、组织、实施，包括培训需求分析、建立培训目标、培训实施和评价、建立培训档案等。各司法所负责协助进行培训的实施、评价，同时负责组织本所工作人员培训以及培训结束后的督导和追踪。

第五条：培训类别

1.岗前培训

新入职或者未从事过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在进入社区矫正工作岗位前，均需进行一周的集中培训和上岗考核，未经培训原则上不准上岗。岗前培训由社区矫正科负责，培训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山东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智慧矫正系统原理及平台操作、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构架、社区矫正工作制度、执法规范、工作流程等，考核成绩将存入个人档案。

2.阶段培训

针对社区矫正中心所有工作人员的阶段集中培训，计划每年度一次。培训内容包括与社区矫正有关的技术类、管理类、业务类以及警示教育类知识和信息，培训结果计入年终考核。
3.定期轮训
根据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社区矫正科可定期组织针对社区矫正全体或部分工作人员的集中轮训，原则上每月一次。培训重点是实践操作和法律法规应用方面的知识技能。
4.外出培训

根据工作需要，司法局结合内部需求和情况定期组织外部培训。外出培训的内容重点结合本局社区矫正工作发展和创新。外派培训人数和期限应严格控制，原则上只设一名带队领导，不设专门服务保障人员。

第六条：培训组织

1. 组织安排并通知培训时间、地点等。

2. 落实参训人员，包括外聘和内请。

3. 设计培训课程总体规划、编写培训材料、制作培训幻灯。

4. 培训负责人，助教人员提前30分钟到达培训地点，做好培训前准备。参训人员需提前10分钟到达培训地点。

5. 处理有关临时性工作。

6. 收集保管培训资料。

7. 培训评估。

8. 总结培训情况。

第七条  培训纪律

1.参加培训的人员，按时到课并在《培训签到表》上签到，不得迟到、早退、缺席，原则上不准请假，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的，中层以上干部必须向局长请假、其他工作人员必须向局分管领导请假、请假必须向社区矫正科负责人报备。

2.进入培训教室，禁止吸烟，不得吃东西，不可大声喧哗。

3.培训时保持安静，不得交头接耳，注意力集中。

4.培训时，认真听课，做好笔记，不得做与培训无关的事。

5.开始培训后，手机呈震动或关机状态，确需接听电话的，需向主讲老师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去室外接听。

6.培训过程中如果有紧急事情，不能继续参加培训的，需向主讲老师申请，经允许后方可离开。

7.社区矫正在编工作人员每年参加培训不少于40学时，达不到培训时长，应进行补课。

8.培训考核不及格者，必须参加补习、补考，进岗培训的工作人员，延缓进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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